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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平昌县人民法院：

承蒙委托，我公司对段玉池拥有的位于巴中市平昌县金宝新区水岸雅居 5号楼 2单元

28 层 3 号（现场查勘地址：巴中市平昌县南滨路四段 1号“水岸雅居”5栋 2单元 28 层

2803 号）[建筑面积：106.56 ㎡]住宅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估价目的是为司法拍

卖（变卖）提供房地产市场价值参考依据。

我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和标准，经过实地查勘与市场调查，选用比较法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测算，确定估价

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9 月 9 日的市场价值为：RMB29.6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拾玖万

陆仟元整（取整到千位）。

估价结果一览表

房屋所

有权人
房屋坐落 总层数

所在

楼层
用途

建筑面积

（㎡）

评估单价

（元/㎡）

市场价值（万

元）

段玉池
巴中市平昌县水岸雅居 5 号楼 2 单

元 28 层 3号

31 层（含地

下 2层）
28 住宅 106.56 2,780 29.60

特别提示：

1、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地址为：巴中市平昌县南滨路四段 1号“水岸雅居”5 栋 2 单元 28 层 2803

号。经物业管理人员现场指界、查验业主花名册确认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现场查勘情况综合判断，推断实地查勘地址

与平昌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出具的《平昌县 S202 线巴河桥头安置还房选房单》、《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

院执行裁定书》---（2020）川 1923 执 106 号、《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司法评估委托书》记载地址为同一地址。

2、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的《不动产权证书》，根据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调查，估价对象所在楼盘为安置还房

住宅小区，故本次估价根据合法原则，设定估价对象分摊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用途为住宅用地。若前述假设与房

产、国土管理部门最终确认不符，则需要调整估价结果，直至重新评估，敬请报告使用人注意。

3、估价对象所在楼盘为安置还房住宅小区，均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房屋买卖时仅能全款进行合同变更，敬

请报告使用人注意。

四川铭昊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华

防伪查询请扫描此“二维码”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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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在此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自己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

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列示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

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

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房地

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及《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川建房发

[2011]89 号）的规定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报告。

注册房地产

估价师姓名
注册号 签 章 签章日期

曾德勇 5120180051 2020 年 9 月 10 日

谭思思 5120040313 2020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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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估价假设条件

（一）一般假设

1、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有关情况和资料进行了必要的关注，但我

们并非确权部门，无法对该权属文件复印件进行查证和确认，无理由怀疑估价委托人提供

的有关情况和资料的真实性，本次评估以估价委托人向本公司提供的有关情况和资料是真

实、完整、有效的为假设前提。

2、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未对房屋建筑面积进行专业测量，经现场查勘，估价对象房屋

建筑面积与平昌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出具的《平昌县 S202 线巴河桥头安置

还房选房单》（复印件）、《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川 1923

执 106 号（复印件）记载建筑面积大体相当，评估时我们以平昌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中心出具的《平昌县 S202 线巴河桥头安置还房选房单》（复印件）、《四川省平昌

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川 1923 执 106 号（复印件）所记载数据为准进行相

关说明和测算。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以估价需要为限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但我们对估价对

象的查勘仅限于其外观和使用状况，并未进行结构测量和设备测试以确认估价对象是否存

在结构性损坏或其他缺陷，已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

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

下，假定估价对象能正常安全使用。

4、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即能满足以

下条件：

（1）自愿交易的买卖双方；

（2）有一段合理的洽谈时间，可以通盘考虑物业性质和市场情形进行议价；

（3）估价对象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买卖双方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4）在此期间房地产市场基本保持稳定；

（5）不考虑特殊买家的额外出价。

5、估价对象为“水岸雅居”部分物业，应享有公共部位的通行权及水电等共用设施

的使用权。

6、本次评估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价值时点时完整的物质实体状况、权益状况及法定

用途持续使用为假设前提。

7、本次评估价值时点为估价对象实地查勘之日，即 2020 年 9 月 9 日。本次估价以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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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权益状况和实物状况为估价前提。我公司于2020年8月31日接到《四

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司法评估委托书》后，于 2020 年 9 月 8 日联系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

院负责该项目的工作人员，由于被执行人不配合查勘现场。2020 年 9 月 9 日我公司估价

人员与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平昌县聚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

员一起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

（二）未定事项假设

1、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的《不动产权证书》，根据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调查，

估价对象所在楼盘为安置还房住宅楼盘，故本次估价根据合法原则，设定估价对象分摊土

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用途为住宅用地。若前述假设与房产、国土管理部门最终确认不符，

则需要调整估价结果，直至重新评估，敬请报告使用人注意。

2、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应分摊土地权利的《不动产权证书》，依据国家有关

法律，遵照房屋、土地权利相一致原则，本次评估推定其分摊土地权利主体与房屋所有权

权利主体相一致，即为房屋所有权人段玉池，提请报告使用人注意。

3、平昌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心出具的《平昌县 S202 线巴河桥头安置还房

选房单》（复印件）、《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川 1923 执 106

号（复印件）未记载估价对象房屋的建成年份，经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调查，房屋建成

年份为 2017 年，本次估价对象房屋建成年份以实际调查为准。鉴于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

能力，我们无法确定其建成年代的准确性，对于估价对象的准确建成年代应以相关管理部

门的档案资料为准。

（三）背离事实假设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川 1923

执 106 号记载，估价对象存在查封权，被平昌县人民法院查封。依据《房地产估价规范》

记载，“评估价值的影响因素应包括拍卖房地产的瑕疵，但不应包括拍卖房地产被查封及

拍卖房地产原有的担保物权和其他优先受偿权”。故本次评估不考虑查封对估价对象价值

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地址为：巴中市平昌县南滨路四段 1号“水岸雅

居”5栋 2单元 28 层 2803 号。经物业管理人员现场指界、查验业主花名册确认及注册房

地产估价师现场查勘情况综合判断，推断实地查勘地址与平昌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中心出具的《平昌县 S202 线巴河桥头安置还房选房单》、《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执

行裁定书》---（2020）川 1923 执 106 号、《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司法评估委托书》记

载地址为同一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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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据不足假设

因本次评估项目为司法鉴定估价项目，估价委托人未能按照估价师要求提供估价对象

《平昌县 S202 线巴河桥头安置还房选房单》、《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20）川 1923 执 106 号原件，本次评估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假设

前提。

二、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一）本次估价报告估价目的为司法拍卖（变卖）提供房地产市场价值参考依据，按

照既定目的提供给估价委托人使用，若改变估价目的及使用条件，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

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二）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为壹年（2020 年 9 月 10 日-2021

年 9 月 9 日）。若报告使用期限内，房地产市场或估价对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估价结果

需做相应调整或委托估价机构重新估价。

（三）本报告评估的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

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根据《房地产司

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川建房发[2011]89 号）第二十八条，房地产拍

卖（变卖）鉴定评估，鉴定评估的价值定义为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通常不评估变现价值，

不考虑房地产拍卖（变卖）成交后交易的税费以及税费的转移分担。

（四）本报告估价结果为价值时点下估价对象土地在现状规划条件、建筑物在现状成

新度下的房地产正常市场价值，如估价对象规划用途、建筑面积或建筑物使用状况发生变

化，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五）本报告未考虑国家经济政策等发生变化或其他不可抗力时对估价对象的价值影

响。

（六）本报告评估的市场价值已包含估价对象（分摊）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

（七）未经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及任何参考资料均不允许在

任何公开发表的文件、通告或声明中引用，亦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公开发表，否则将追究

相应的法律责任。

（八）本估价报告含若干附件，与报告书正文具同等法律效力，不可分割对待。

（九）本估价报告若出现文字或数字因打印、校对及其他原因发生误差时，请估价委

托人及时通知本估价机构更正，否则，误差部分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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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委托人： 平昌县人民法院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四川铭昊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华

机构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1、3号1栋1单元10楼3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672658648

备案等级：贰级

证书编号：川建房估备字[2017]0069号

资质有效期:2017年12月16日至2020年12月26日

联系方式：028-65788252

三、估价目的

为司法拍卖（变卖）提供房地产市场价值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及其范围

（一）估价对象界定

本次评估的估价对象位于巴中市平昌县金宝新区水岸雅居5号楼2单元28层3号（现

场查勘地址：巴中市平昌县南滨路四段 1号“水岸雅居”5 栋 2 单元 28 层 2803 号）[建

筑面积：106.56 ㎡]及其占用范围内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估价范围不包含装饰装修、动

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二）土地基本状况

1、土地权益状况如下：

土地所有权人：估价对象的土地所有权属国家所有。

土地使用权人：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应分摊土地权利的《不动产权证书》，依

据国家有关法律，遵照房屋、土地权利相一致原则，本次评估推定其分摊土地权利主体与

房屋所有权权利主体相一致，即为房屋所有权人段玉池。

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的《不动产权证书》，根据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调查，估价

对象所在楼盘为安置还房住宅楼盘，故本次估价根据合法原则，设定估价对象分摊土地使

用权类型为出让，用途为住宅用地。

2、土地实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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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 巴中市平昌县南滨路四段 1号

四至 所在小区北至其他规划用地，南至金凤路，西至山体，东至南滨路
形状 大致呈多边形，较便于利用

使用权面积 /
地形地势 较平坦

地质条件 所在宗地地质条件良好，适合建筑
土壤状况 土壤未受污染

基础设施完备
程度

宗地外“六通”（给水、排水、通电、通路、通讯、通天然气），宗地内“六通一平”
（给水、排水、通电、通路、通讯、通天然气、场地平整）

用途 住宅用地

开发程度 地上已建成住宅物业
备注 /

（三）建筑物基本情况

1、建筑物权益状况

房屋坐落 房屋所有权人 房屋总层数 所在层数 建筑面积（㎡） 用途

巴中市平昌县金宝新区水岸雅居5号楼

2 单元 28 层 3号
段池玉

31 层（含地

下 2 层）
28 106.56 住宅

2、建筑物实物状况

名称 水岸雅居

证载地址 巴中市平昌县金宝新区水岸雅居 5号楼 2单元 28 层 3 号

实地查勘地址 巴中市平昌县南滨路四段 1 号“水岸雅居”5栋 2单元 28 层 2803 号

建筑面积 106.56 ㎡

规划用途 住宅

总楼层 31 层（含地下 2 层）

所在楼层 28 层

建筑结构 框架结构

几梯几户 2梯 8户（2部蒂森克虏伯客梯）

层高 约 3 米

户型 3室 2厅 1 厨 2卫，平层，户型较好

临街状况 估价对象不临街，可见巴河部分河景，所在小区一面临街（南滨路四点）

建成年代 2017 年

是否通气 已通气

通风.采光 通风采光较好

装修状况

外墙面贴面砖

室内装修情况为：入户安装防盗门，室内预留门洞、铝塑窗、铝塑推拉门。客厅、卧室：

地面水泥砂浆找平，墙面搓沙，天棚刮白；厨房：地面作防水涂料及找平层，墙面作 0.3

米高防水涂料及搓沙，顶棚搓沙；卫生间：地面作防水涂料及找平层，墙面作 1.5 米高防

水涂料及搓沙，顶棚搓沙

设施设备 光纤、电话、网络综合布线；消火栓；监控系统

维护保养状况 维护保养较好，九五成新，属完好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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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状 空置

项目配套 地下停车场

物业管理 有物管，平昌县聚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备注 客厅带 6㎡左右阳台

（四）他项权利设立情况

1、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估价对象不存在抵押权，存在查封权。

2、根据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查勘，估价对象现空置，不存在租赁权。

3、除此之外，未发现估价对象有其他他项权利。

（五）区位状况描述

名称 水岸雅居

位置状

况

坐落 巴中市平昌县金宝新区水岸雅居

方位 位于平昌县金宝新区，巴河侧

与重要场所(设施)

距离
距离平昌县人民政府直线距离约 2公里

所在楼层 28 层

朝向 坐南朝北

交通状

况

道路状况 区域内有南滨路四段、金凤路，道路状况较好，交通流量较大

出入可利用交通工

具
有平昌 1 路、平昌 5 路等公交车及出租车可搭乘

交通管制情况 无交通管制

停车方便程度 停车位较充足，停车较便利

外部配

套设施

状况

基础设施 供水、供电、供气、通信等基础设施完备

公共服务设施

有小天才幼儿园、金佛双艺术幼儿园等教育配套设施；有四川省农村信用

社、南充商业银行等银行网点；有金隆超市、多又好购物中心超市等购物

场所，配套设施齐全

环境状

况

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较好

人文环境 人文环境较好

景观 巴河河景

居住聚集度 有阳光小区、状元小区等住宅楼盘，居住聚集度较高

五、价值时点

依据《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司法评估委托书》，并结合《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

意见》，此次评估的价值时点确定为对估价对象的实地查勘完成日，即 2020 年 9 月 9 日。

六、价值类型

（一）价值类型

本次的房地产评估的价值类型为房地产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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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定义

1、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

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2、根据《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川建房发[2011]89 号）

第二十八条，房地产拍卖（变卖）鉴定评估，鉴定评估的价值定义为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

通常不评估变现价值，不考虑房地产拍卖（变卖）成交后交易的税费以及税费的转移分担。

七、估价原则

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是独立、客观、公正，在本次估价作业中，我们遵循的原则主

要有下列六项：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公

正地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评估出的价值如果

不够公平合理，必然会损害当事人中某一方的利益，也有损于房地产估价人员、估价机构

以至于整个估价行业的社会公信力和声誉。

2、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遵循合

法原则，具体来说有下列几个方面：在合法产权方面，应以房地产权属证书和有关证件为

依据；在合法使用方面，应以城市规划、土地用途管制等为依据；在合法处分方面，应以

法律、法规或合同等允许的处分方式为依据；在其他方面，如评估出的价格必须符合国家

的价格政策。

3、价值时点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

原则。估价不是求取估价对象在所有时间上的价格，而是求取估价对象在某一时点上的价

格，而这一时点不是估价人员可以随意假定的，必须依据估价目的来确定，这一时点即价

值时点。

4、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

合理范围内的原则。类似房地产是指与估价对象处在同一供求范围内，并在用途、规模、

档次、建筑结构等方面与估价对象相同或相近的房地产。同一供求范围是指与估价对象相

同或相近的房地产所处的区域范围。

5、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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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所谓最高最佳利用是房地产在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财务上可行并使价值最大

的合理、可能的利用，包括最佳的用途、规模、档次等。它的一种具体表现，是以能使估

价对象获利最多的用途和开发强度来衡量。这是因为在房地产市场中，每位房地产拥有者

在主观上都试图充分的房地产的潜力，采用最高最佳利用方式，取得最大收益。

八、估价依据

（一）本次估价所依据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2号，2007 年 10月 1日起

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2004年 8月 28

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2 号，2007 年

8 月 30日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6 号，

199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055 号，1990 年 5 月 19 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046 号，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二）本次估价采用的技术规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规范》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50899－2013《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

3、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的

通知（川建房发[2011]89 号）

（三）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有关资料

1、《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司法评估委托书》

2、《平昌县 S202 线巴河桥头安置还房选房单》、《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

书》---（2020）川 1923 执 106 号复印件

（四）估价机构掌握的相关房地产估价资料

1、城市总体规划、区域规划和详细规划

2、城市近年房地产统计资料

3、城市近期房地产开发与交易相关资料

4、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的区位条件资料



铭昊评估 估价报告 Real estate appraisal report

公司地址：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 666号奥克斯广场 C座 2506号
联系电话：028-65788252

10

5、估价人员实地查勘笔录

6、平昌县房地产市场租售价格调查及有关信息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名称及定义

1、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

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2、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

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3、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

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4、假设开发法是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折现率或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

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和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折现到价值

时点后相减，或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

值或价格的方法。

（二）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认真分析所掌握的资料并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后，根据估价

对象的特点及本身的实际情况，遵照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房地产估价基本术

语标准》，经过反复研究，考虑估价对象房地产所属区域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化程

度高，较易收集相关可比实例，因此选取比较法作为评估估价对象的基本方法；估价对象

虽可以出租，但收集到的租赁案例多包含家具家电，估价师无法准确剥离出住宅房地产的

净租金，因此本次估价不采用收益法；成本法主要适用于房地产市场交易量较少及市场发

展不成熟的地区，对求取估价对象价值适用性较差，本次评估不采用成本法进行估价；假

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投资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的估价，估价对象为已建成房屋且正

常使用，本次评估不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因此本次评估选取比较法作为评估估价对

象住宅用房的基本评估方法。

十、估价结果

我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和标准，经过实地查勘与市场调查，选用比较法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测算，确定估价

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0 年 9 月 9 日的市场价值为：RMB29.60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拾玖万



铭昊评估 估价报告 Real estate appraisal report

公司地址：成都市高新区锦城大道 666号奥克斯广场 C座 2506号
联系电话：028-65788252

11

陆仟元整（取整到千位）。具体估价结果见下表：

估价方法测算结果汇总表

估价方法及结果

估价对象

测算结果
估价结果

比较法

单价（元/㎡） 总价（万元）
单价

（元/㎡）
总价（万元）

1 2,780 29.60 2,780 29.60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参加本次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见下表：

十二、实地查勘期

本次估价对估价对象的实地查勘期为 2020 年 9 月 9 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本次估价作业期为自受理估价委托之日2020年8月31日至估价报告出具之日2020

年 9 月 10 日止。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姓名 注册号 签章 签章日期

曾德勇 5120180051 2020年9月10日

谭思思 5120040313 2020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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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报告附件

一、《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司法评估委托书》复印件

二、估价对象区位图

三、估价对象实物图

四、《平昌县 S202 线巴河桥头安置还房选房单》、《四川省平昌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20）川 1923 执 106 号复印件

五、可比实例位置图和外观照片

六、专业帮助情况和相关专业意见

七、房地产评估机构《营业执照》、《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证书》复印件

八、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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